

陇办通﹝2023﹞18号

中共陇川县委办公室 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陇川县2023年度蚕桑生产

工作安排意见》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人民政府，县委和县级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局，各人民团体、县属事业单位，中央、省、州驻陇各单位，陇川农场社区党委、管委：

《陇川县2023年度蚕桑生产工作安排意见》已经县委、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陇川县委办公室
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5月4日  

陇川县2023年度蚕桑生产工作安排意见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深入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年，也是全县蚕桑业稳定促收、提质增效的关键年，为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发展机遇，做大做强蚕桑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结合我县蚕桑产业发展实际，现就2023年度蚕桑生产工作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2021年德宏现场办公会精神，围绕陇川县创建“一县一业”蚕桑示范县的目标任务，以增加蚕农收入为目标，立足资源优势，优化产业布局，高标准建设基地，抓点建示范，扎实推进“一户一策”“一次多养”措施，建设一批年蚕桑收入突破百万元的蚕桑示范村小组和蚕桑收入突破千万元的蚕桑示范村委会，全面提升蚕桑产业竞争力，做大、做强、做优蚕桑产业，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二、摸清底数
截至2023年3月2日，陇川县现有桑园面积14065.2亩，其中：投产桑园面积11981.2亩，2022年新植并通过验收合格面积1135.1亩，中毒能通过换桑叶饲养的桑园647.9亩，脱管弃管已恢复管理桑园面积301亩。2022年有养蚕户1972户，饲养大蚕17123.9张，生产鲜茧808435.2公斤，产值34360380.5元。（各乡镇情况见附件1）
三、目标任务分解
（一）新植桑园任务。全县下达新建桑园种植任务6500亩（含2022年度新植但没有通过县级验收的805.5亩桑园。其中：户撒乡407.5亩，王子树乡389亩，景罕镇8亩，章凤镇1亩）。各乡镇目标任务为：陇把镇1300亩，户撒乡970亩，王子树乡910亩，勐约乡750亩，清平乡780亩，景罕镇760亩，城子镇670亩，章凤镇（含瑞丽片区）200亩，护国乡160亩。种植时间为2022年11月至2023年3月底。为充分发挥嫁接桑、杂交桑的生长优势，要引导农户在新植桑园时合理搭配桑树品种，嫁接桑与杂交桑的比例建议按4:1进行搭配种植。
（二）2024年度新植桑土地储备任务。为更好更安全地发展新植桑园，确保新植桑园种植任务落到实处，下达2024年新植桑园土地储备任务5000亩。其中：陇把镇600亩，户撒乡1000亩，王子树乡600亩，勐约乡600亩，清平乡600亩，景罕镇600亩，城子镇600亩，章凤镇（含瑞丽片区）200亩，护国乡200亩。
（三）鲜茧生产任务。2023年度全县下达鲜茧生产考核任务养大蚕23000张，产鲜茧1000吨。其中：陇把镇养蚕6500张，产茧280吨；户撒乡养蚕1150张，产茧50吨；王子树乡养蚕2300张，产茧100吨；勐约乡养蚕4600张，产茧200吨；清平乡养蚕2850张，产茧125吨；景罕镇养蚕2300张，产茧100吨；城子镇养蚕1850张，产茧80吨；章凤镇（含瑞丽片区）养蚕550张，产茧25吨；护国乡养蚕900张，产茧40吨。
（四）“一村一品”蚕桑示范村打造任务。全县计划创建“一村一品”蚕桑示范村1个，由陇把镇吕良村委会创建，并积极申报全国“一村一品”蚕桑示范村称号。创建标准：蚕桑产业总产值超过1000万元，占全村生产总值的50%以上；蚕桑产业劳动从业农户数量占村常驻农户数的40%以上，申报村蚕桑产业劳动从业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近3年增长率均超过8%。
（五）种桑养蚕典型示范村小组创建任务。下达种桑养蚕典型示范村小组创建任务4个。由清平乡大场村委会大场一组、城子镇姐乌村委会杞木窝村小组、户撒乡明社村委会李芒呆村小组、勐约乡营盘村委会团坡小组分别进行创建。创建标准：自然村组种桑养蚕桑园总面积在120亩以上，亩均桑园养蚕2张以上、亩产鲜茧100公斤以上。
（六）种桑养蚕示范户打造。下达打造种桑养桑示范户任务200户，形成典型示范引领带动作用，用蚕农身边的真实事例，以点带面，激发农户种桑养蚕致富的内生动力。其中：陇把镇40户；户撒乡20户；王子树乡18户；勐约乡36户；清平乡32户；景罕镇14户；城子镇28户；章凤镇（含瑞丽片区）7户；护国乡5户。创建标准：桑园面积在5亩以上、桑园管理规范、亩产鲜茧120公斤以上。
（七）种桑养蚕大户打造。下达种桑养蚕大户打造任务13户。以家庭农场、生产大户为载体，探索适度规模化种桑养蚕模式，为全县蚕桑规模化发展奠定基础。其中：陇把镇3户；户撒乡2户；王子树乡1户；勐约乡3户；清平乡1户；景罕镇1户；城子镇1户；章凤镇1户。创建标准：桑园面积在20亩以上，桑园管理规范，年平均亩产鲜茧100公斤以上。
（八）规范化养蚕棚（含3~4龄小蚕室）建设任务。为提高农户养蚕批次，提高桑叶利用率，按每5亩成园桑至少建100平方米大蚕房的标准配套建设规范化养蚕房，鼓励农户根据自己的桑园面积和大蚕房面积配套建设3~4龄小蚕室，小蚕室面积一般在40-60平方米，单批次可以养小蚕3-5张。全县下达新建规范化养蚕棚（含3~4龄小蚕室）9万平方米。其中：陇把镇1.6万平方米；户撒乡0.8万平方米；王子树乡1.2万平方米；勐约乡1万平方米；清平乡1.3万平方米；景罕镇1.1万平方米；城子镇1.1万平方米；章凤镇0.5万平方米；护国乡0.4万平方米。
（九）蚕农技术培训。在种桑养蚕的关键节点，根据农户生产实际需要，开展蚕桑绿色高质高效集成技术培训，提高蚕农种桑养蚕技术水平，全县下达种桑养蚕技术培训任务5000人次。其中：陇把镇800人次；户撒乡600人次；王子树乡800人次；勐约乡800人次；清平乡800人次；景罕镇300人次；城子镇600人次；章凤镇100人次；护国乡200人次。

（十）杂交桑嫁接改良。全县下达杂交桑嫁接改良任务530亩。其中：陇把镇50亩；王子树乡90亩；勐约乡200亩；清平乡60亩；景罕镇50亩；城子镇30亩；章凤镇30亩；护国乡20亩。对品种退化的杂交桑园或是杂交桑占比过大的农户桑园开展嫁接改良，以达到提高桑叶品质、增加桑叶产量的目的。嫁接改良穗条选择云桑5号、强桑1号、农桑14号，开展嫁接改良时间为2022年12月10日至2023年1月20日。
（十一）蚕桑产业提质增效目标任务。全县下达老桑园提质增效任务9800亩。其中：陇把镇3250亩；户撒乡1200亩；王子树乡1450亩；清平乡1550亩；景罕镇950亩；城子镇700亩；章凤镇200亩；护国乡500亩。扶持标准：冬季桑园管理施肥时每亩补助滤泥2.5吨；养蚕前补助农药进行桑园绿色防控杀虫杀菌；养蚕期间每亩补助桑园复合肥1袋；同时做好“一户一策”“一次多养”技术指导入田入户工作，预计2023年鲜茧总产量比上年度增20%以上。
四、扶持政策

（一）政府扶持政策

1.桑苗补助。农户新植桑园所需桑苗由农户向正信公司直接购买，每新种1亩桑（嫁接桑按1100株/亩种植，杂交桑按2200株/亩种植），经县级验收合格后，嫁接桑园每亩补助桑苗款800元，杂交桑园每亩补助桑苗款330元，不足部分由农户承担；当年新植桑园县级验收不合格的，由农户第二年补植后再申请验收，验收合格的给予同等补助，验收不合格的不补助；农户用于补植所需的桑苗，由农户自行购买。同一地块只补助一次。

2.地膜补助。新种桑园，种植时鼓励农户覆盖黑地膜。覆盖黑地膜的按75元/亩给予补助，不盖地膜的不补助。

3.低产杂交桑园嫁接改良补助。县级验收合格后，按照800元/亩的标准补助。
4.规范化养蚕房（含3~4龄蚕室）建设补助。验收合格后，按40元/平方米给予补助。
5.种桑养蚕示范户创建补助。验收合格后，每户补助3000元。验收合格后一次性补助，以后不再补助。

6.种桑养蚕大户创建补助。规模化种桑养蚕大户，验收合格后每户给予10000元补助。验收合格后一次性补助，以后不再补助。
7.种桑养蚕高产典型村小组奖励政策。验收合格后，每个示范村小组奖励10万元（验收合格后一次性奖励，以后不再奖励）。
（二）企业帮扶政策

1.按时、按质、按量向蚕农赊垫3龄盛食期小蚕，蚕头数不低于30000头/张。

2.小蚕共育费（含蚕种款）价格按照280元/张计算，共育费待农户交茧时再扣回。
3桑苗及蚕用物资赊垫。蚕桑企业负责桑苗、蚕种、方格簇、蚕用农药等生产物资的垫资供应及政府补助农户桑苗款不足部分的垫资，待群众交茧时逐步扣回。
4.目标任务完成奖

（1）桑园种植奖励。农户每新种植桑园1亩，经县级验收合格后，每亩奖励当地村委会、村小组30元，其中奖励村委会10元，奖励村小组20元。

（2）蚕桑示范基地奖。完成300亩（含300亩）以上蚕桑连片示范基地的，经县级验收合格后，每亩奖励当地村委会、村小组50元，其中奖励村委会15元，奖励村小组35元。

以上两项奖励可以叠加。

（3）鲜茧生产奖励。农户每上交1公斤鲜茧（上茧），奖励当地村委会、村小组0.6元，其中奖励村委会0.2元，奖励村小组0.4元。
5.种桑养蚕过程中农户使用的农膜、农药瓶（袋）的回收，由陇川正信农业有限公司具体出台回收办法进行回收，确保回收率达到85%，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6.按500亩桑园配套1名技术员，负责种桑养蚕技术指导、服务、咨询及蚕茧收购等。

（三）蚕茧收购政策

2023年度按照优质优价、低质低价原则进行收购，鲜茧（上茧）收购中准价不低于46.5元/公斤，即围绕评级指标在46.5元/公斤上下浮动，鲜茧收购中准价评级指标由德宏正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具体制定，并在蚕茧收购点张榜公示。
（四）农户自律押金

农户每领取1亩新植桑苗，向企业交纳自律押金200元，待种植结束验收合格，第一年养蚕交茧后一次性退回。当年县级验收不合规格、第二年补种后合格的第二年一次性退回。桑园弃管或挖毁的不退。
五、蚕桑生产目标任务工作经费
（一）乡镇蚕桑生产工作经费。县财政专项安排2023年度乡镇蚕桑生产工作经费90万元，用于乡镇发展蚕桑产业所需工作经费，以各乡镇2022年度完成的鲜茧生产总量为主要依据进行分配。其中：陇把镇18万元；勐约乡15万元；清平乡14万元；王子树乡11万，景罕镇8万元；城子镇8万元；户撒乡8万元，护国乡4万元，章凤镇（含瑞丽片区）4万元。
（二）县蚕桑办蚕桑生产工作专项经费。县财政专项安排蚕桑办蚕桑生产工作经费35万元（含5万元蚕桑督导工作经费），用于县蚕桑督导组开展工作所需经费和县蚕桑办开展蚕桑生产工作所需费用。

    六、工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坚定做大做强蚕桑产业信心。成立以县委书记任组长，县长任常务副组长，乡（镇）党委书记、县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县蚕桑产业工作领导小组。各乡镇要成立以乡（镇）党委书记为组长的蚕桑产业工作领导小组，深入一线研究蚕桑产业、落实地块、督促新植桑园进度和冬耕管理的进度，把蚕桑产业工作纳入本乡镇党政领导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乡镇党委书记为本乡镇蚕桑产业工作第一责任人，明确1名具体负责的乡镇领导；要配齐、配强蚕桑干部队伍（不低于3人），做到产业有专人抓、有专人管。

（二）做好产业发展规划及土地提前储备工作，确保新植桑园用地供应。以“合理布局，区域连片”发展原则，妥善处理好桑、粮、烟、蔗关系，做到产业协调发展。以陇把镇、勐约乡、清平乡、户撒乡、城子镇为专业乡镇发展，王子树乡、景罕镇、章凤镇、护国乡适宜发展的村组为单位区域连片发展，打造专业村组。要重点谋划打造亩产150公斤以上的高产高效蚕桑示范基地，区域发展地块由各乡镇提出，经县蚕桑办实地复核，报蚕桑领导小组审核确定。

（三）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确保各项扶持政策及时兑付。县财政局、县乡村振兴局、县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要按年度积极安排、落实好产业发展专项扶持资金，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的原则，整合中央和地方相关项目资金，支持蚕桑产业发展，优先保障桑苗补助资金、农户养蚕棚建设（含3~4龄蚕室）资金、地膜补助资金。

（四）加强蚕桑生产关键技术培训，为蚕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加强同省蚕蜂所、云南省陇川县蚕桑科技特派团的沟通和联系，积极引进先进实用生产技术、实用蚕桑农机具，为发展蚕桑提供技术保障。加强对蚕农的技术培训，采取集中培训、“一对一”上门服务、现场观摩、技能大赛等形式，增强培训效果。着力推广高产高效标准化实用技术，重点落实桑园宽窄行种植、工厂化小蚕共育、大蚕分段饲养、一次多养、大蚕多批次饲养、统防统消、大蚕省力化、上蔟自动化等关键技术，大力提高蚕农科技水平，确保蚕茧单产、质量大幅提高，力争每亩桑年养蚕2张以上，每张蚕鲜茧单产达到48公斤以上，小蚕共育覆盖率100%。以提高蚕桑综合效益为目标，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探索粮--桑、桑--菜以及桑园养鸡、鸭、鹅等新模式，增加亩桑总效益。以龙头企业为带动，提升桑枝食用菌、桑叶茶等蚕桑农产品的综合利用率，延伸产业链，促进蚕农增产增收。
（五）强化任务落实，提高种植管理质量。一是抓任务落实。桑园建设是蚕桑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各乡镇要在每年的11月30日前把第二年的种植目标任务落实到村、组、农户、地块，同时把拟打造的示范户、大户、典型村名单造册上报给县蚕桑办。乡镇蚕桑办和龙头企业片区技术人员对落实的地块和农户进行核实，要求农户勤劳精干，地块要相对平整肥沃，从而择优发展。对条件不成熟的地块暂缓发展或不发展。二是抓标准化种植。农户按技术标准备好地、开好种植沟后报公司片区技术员、乡镇蚕桑办核实后按面积领取桑苗，杜绝桑苗浪费，确保高标准种植。严禁在桑园内套种玉米等高秆作物和在高秆作物下新发展桑园，农户自行种植的不验收、不计面积。

（六）强化示范引领，打造示范样板。乡镇要认真研究、谋划一片300亩以上、规模化、标准化、绿色高效化的连片桑园基地，报县蚕桑办备案，条件成熟一片建设一片，用身边的典型基地，以点带面、激发农户种桑养蚕致富的内生动力，提高种桑养蚕的积极性，吸引更多农户参与到种桑养蚕事业中来，促进全县蚕桑产业的健康发展。德宏正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每年协助乡镇创建一个面积不低于100亩的蚕桑示范村小组，让德宏正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自身示范，引领群众转变思想观念，及时更新技术理念，进一步增强桑农的信心。

（七）强化部门协同，形成发展合力。各乡镇及县直有关部门要通力配合、相互支持，合力推进蚕桑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改部门要加强对蚕桑产业发展项目的申报；财政部门要加强对蚕桑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农业农村部门要抓好优质蚕桑原料基地建设，做好种桑养蚕技术服务工作；林草部门要争取林业退耕还林、造林、绿化等林业项目的支持，将蚕桑种植争取纳入低产林改造，促进林地桑园发展；乡村振兴部门要结合产业帮扶、示范乡村建设、沪滇协作等工作，积极支持蚕桑产业发展；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要为蚕桑产业发展提供用地和项目支持；工业和商务科技部门要争取蚕桑境外发展产品返销入境的扶持政策，在物联网、市场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要加大对蚕桑产业项目申报，争取资金和技术支持，推进蚕丝绸精深加工创新突破。要与科研院校合作，通过建立院士、博士工作站等方式解决产业发展中的重大技术攻关，为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市场监管部门要做好蚕桑产业产品质量监督、计量监管等工作，依法查处蚕茧交易中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等行为，严厉打击外来人员抢购鲜蚕茧、扰乱蚕茧市场行为，维护好市场秩序；水利、电力、交通等部门要通过争取项目加强产业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做到项目跟着产业走。

（八）强化目标任务管理，完善考核机制和奖惩机制。把蚕桑生产发展目标任务作为乡镇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实绩考核的重要内容，根据下达的目标任务，实行年度考核。乡镇当年新植桑园任务、鲜茧生产任务完成率排名全县前两位的，该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乡（镇）人大主席及分管领导优先评优、评先；县级年终考核乡镇鲜茧生产任务完成率低于90%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乡（镇）人大主席及分管领导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乡镇当年完成鲜茧生产量作为第二年县人民政府下达乡镇蚕桑生产工作经费重要依据。
（九）禁止挖桑毁桑、杜绝蚕茧外流。各乡镇要与所有种桑农户签订《不挖毁桑园承诺书》和《蚕茧不外流承诺书》，确保桑园“种1亩、留1亩、成功1亩”；确保蚕茧应收尽收，保障用茧企业正常生产原料需要；一旦种桑户出现无故挖桑毁桑和蚕茧私自外流现象，乡镇将依照承诺书条款追究其责任。

（十）强化督查验收。县蚕桑产业发展督导组要结合蚕桑生产各个环节的重点工作，按照县委县政府下达的工作目标任务分阶段对各乡镇蚕桑产业进行督导，及时发现蚕桑产业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有效督促指导各乡镇整改落实，并将督导情况形成书面报告，上报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确保蚕桑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圆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各乡镇、县直有关部门要严格验收标准，落实验收责任，规范开展验收工作，严防虚假。杂交桑嫁接改良验收工作要在5月底前完成，新植桑园验收工作在8月底前结束，其他目标任务的验收工作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组织验收；乡镇每月25日向县蚕桑办上报目标任务统计报表，各项数据的上报，本着“严细认真、务求实效”和“谁上报谁负责”的原则，强化纪律约束，确保上报数据真实、准确、有效。
附件：1.陇川县2022年各乡镇蚕桑现状表
2.陇川县2023年度蚕桑产业目标任务表

3.陇川县新植桑园种植标准
4.陇川县2023年杂交桑园嫁接改良验收办法

          5.陇川县规范化养蚕棚（含3~4龄蚕室）建设验收办法

6.不挖毁桑园承诺书

7.蚕茧不外流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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